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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三权分立学说是孟德斯鸠脍炙人口的理论 ,但政体理论才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主线。他的

政体理论包括政体的分类、定义、性质、相关法律、原则、法律教育、立法、腐化等一系列问题。孟德斯鸠的

政体理论在政体划分标准、政体多样性、政体与分权和自由的关系、政体的内容和形式、立宪实践等方面具

有深远的、承前启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然 ,它也存在着夸大自然因素作用、反人民性和妥协性等不足。

在我国当前深化改革的转型期 ,该政体理论及其思想方法不无启迪 :发现、借鉴各种学说和制度的合理因

素 ,或进行制度选择并作必要的完善 ,或大胆地进行制度设计 ,是取得成功的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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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权分立学说是孟德斯鸠脍炙人口的理论 ,关

于这方面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事实上 ,孟德斯

鸠的政体理论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精髓 :在孟德斯

鸠主要的三部作品中 ,政体理论是贯穿巨著《论法

的精神》的一条主线 ;《波斯人的信札》反映了作者

对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专制政体的痛恨和对共和政

体的憧憬 ;《罗马盛衰原因论》旨在探明罗马共和制

度存废的原因。然而 ,长期以来 ,这一理论却并未

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在此 ,笔者欲对孟德斯鸠政

体理论的内容、历史地位、理论缺陷和对现实的启

示发表一孔之见 ,以抛砖引玉。

一、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简述

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论

法的精神》之中。《论法的精神》在开篇论述了法的

一般问题之后 ,便以很长的篇幅重笔论述了政体的

分类、定义、性质、相关法律、原则、法律教育、立法、

腐化等一系列问题 ,形成了独特的政体理论。

孟德斯鸠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政体是固定

的。他把政体分为三种 :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

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

有最高权力的政体 ;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

政 ,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 ;专制政体是

既无法律又无规章 ,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

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1 ] (P8) 同时 ,他把共

和政体分为两种 ,即民主政体 (全体人民握有最高

权力 ) 和贵族政体 (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

力) [1 ] (P8) 。

孟德斯鸠认为 ,不同政体有各自不同的性质、

法律准则。民主政体的性质是全体人民握有最高

权力 ,它应当遵循四条“基本法律 (准则、规律)”:建

立人民投票权利 ,人民有权指派自己的代理人 ———

官吏 ,人民公开选举 ,人民可以制定法律。贵族政

体的性质是最高的权力掌握在某部分人的手中 ,由

贵族组成的参议会去处理贵族团体所不能决定的

事务 ,单个公民不能取得过高的权力 ,官职的权力

和任期应成反比。君主政体的性质是单独一个

人依照基本法律治理国家 ,是由“中间的”和“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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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权力所构成 ,而“最自然的中间的、附属的”

权力 ,就是贵族的权力 ,没有贵族的君主将成为暴

君。专制政体是没有基本法律 ,君主只根据自己的

意志和性情统治一切 ,应当把行政委托给和君主有

同样权势的宰相 ,这是专制政体的一条基本法律。

孟德斯鸠认为 ,不同政体需要不同的政体原则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立法。政体的性质是政

体本身的构造。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爱

祖国、爱平等、爱节俭、爱法律 ,建立民主政治 ;贵族

政体的原则是以品德为基础的节制 ;君主政体的原

则是荣誉。荣誉就是每个人和每个阶层的地位、品

级、高贵出身、优遇、高名显爵和野心等 ;专制政体

的原则是恐怖、专横、暴力。教育的法律是我们最

先接受的法律 ,所以 ,“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

则相适应”[1 ] (P29) 。在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

体下 ,立法权分别归于人民、贵族、君主和少数贵

族 ,专制政体无所谓立法权。同时 ,立法应当与政

体的原则相适应。

孟德斯鸠说 :“各种政体的腐化几乎总是由原

则的腐化开始的。”[1 ] (P111) 腐化的基本原因和表现

在于权力异化和法律的丧失。当民主政体原则腐

化的时候 ,“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精神 ,而且产生极端

平等的精神”[1 ] (P112) 。民主政体腐化的原因是巨

大的成功[2 ] (P104) 。贵族政体中 ,当贵族们的权力

变成了专横、贵族不守法和贵族世袭时 ,就会发生

腐化 ,因为此时的贵族不可能有宽和的节制。在君

主政体下 ,当君主逐渐地剥夺了团体的和城市的特

权的时候 ,君主政体也就腐败了 ,导向了“一人的专

制主义”。专制政体原则在性质上就是不断腐化

的 ,不可防止。孟德斯鸠认为 ,“政体的原则一旦腐

化 ,最好的法律也要变坏 ,反而对国家有害。但是

在原则健全的时候 ,就是最坏的法律也会发生好的

法律的效果 ;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1 ] (P119)

孟德斯鸠认为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好和绝对坏

的政体。政体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适合该国社会

政治、经济、地理、气候、风俗的需要。政体还与领

土的大小有关 ,“小国宜于共和政体 ,中等国宜于由

君主治理 ,大帝国宜于专制君主治理”[1 ] (P126) ,且

疆域的变化会改变国家的精神、原则和政体。

二、孟德斯鸠政体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

的地位

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在他的论著中占有极大

的篇幅 ,通过探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政治法律思想

的关系 ,可以确定政体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

位。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包括法律观、政

体理论、自由观、分权学说、法治理论[3 ] (P299 - 316) 。

1.政体理论和法律观。孟德斯鸠的法律观是

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础。他没有直接阐明法律是

什么 ,而抽象的说法是“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

间的关系”[1 ] (P1) 。所以 ,需要从法与其他事物的关

系中来理解“法的精神”。而“这些事物”主要是气

候、土壤等自然状态、民族精神和政体。孟德斯鸠

十分看重政体和法律的关系。在《论法的精神》开

篇 ,就以大量篇幅论述了法对政体分类的作用、法

与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的关系、立法与政体的关系、

法律教育与政体的关系、法律与政体腐化的关系。

可以说 ,政体理论和法律观是密不可分的 ,并因此

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

2.政体理论和自由观。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由

是政治上的自由 ,是一个人通过建立法律和政制安

排可以行使的权利 ,而法律又与政体密不可分。事

实上 ,他那些关于自由的名言中 ,都鲜明地注明了

自由的政体类型[1 ] (P154) 。他通过对多种罪行和法

律的剖析与批判 ,认为限制自由必须和缓、审慎 ,符

合道德、风俗和惯例 ,反对专制与残暴的罪名和法

律。显然 ,这里的自由以及借以分析自由的罪行和

法律 ,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政体下的 ,而孟德斯鸠对

自由的向往也有着理想的政体模式 :英国政体。

3.政体理论和分权学说。孟德斯鸠的分权学

说是建立在其自由观的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政制的

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 ,为此 ,孟德斯鸠迎难而上 ,

去做在政制中发现政治自由这样十分困难的事 ,并

最终“发现”为防止滥用权力侵害政治自由、以权力

约束权力的政制模式 ———英格兰政体 ,并以此为蓝

本 ,“发现”和形成了三权分立学说。《论法的精神》

第十一章第六节是孟德斯鸠集中论述三权分立学

说的内容。该节以“英格兰政体”为标题 ,显然 ,其

中的流传千古的名言和详细分析都是直接或间接

取材于英格兰政体。而其后章节对分权学说的证

明是以其政体理论为前提 ,主要以罗马的政体为对

象的。所以 ,可以说 ,没有其政体理论作为理论基

础 ,就没有其分权学说 ;没有英格兰和古代罗马政

体存在的客观现实 ,孟德斯鸠也不可能“发现”分权

学说。

4.政体理论和法治理论。此处的法治理论主

要是指孟德斯鸠关于制度意义上法律的观点。他

认为 ,由于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不同 ,那么与各自政

体相对应的法律内容、司法制度就会呈现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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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通过对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的比

较 ,主张制定良好的法律。他说 :“我写这本书的目

的就是要证明这句话 :适中宽和的精神应当是立法

者的精神 ;政治的‘善’就好像道德的‘善’一样 ,总

是处在两个极端之间。”[4 ] (P286) 在司法中 ,他主张

司法独立 ;依法裁判 ;公开审判 ;允许上诉 ;反对酷

刑等。事实上 ,他所主张的立法的“善”和贵族政体

的“尽可能的鼓励宽和的精神”显然是同一概念 ;而

依法裁判和遵守必要程序都直接来源于英国①。

可见 ,孟氏的法治理论是通过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得

出的 ,而其结论或所提倡的 ,就是要实行其理想中

的政体模式 ———英格兰君主政体。

从上述分析可知 ,政体理论是孟德斯鸠政治法

律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作为基础理论贯穿在其理论

体系当中。因而 ,虽然其分权学说璀璨夺目 ,但它

可以被看作是政体理论这个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

从根本上来讲 ,它们都是政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

分 ,他的整个思想就是要为埋葬腐朽的封建专制政

体 ,建立自由的、权力受制约的资本主义法治共和

国而布道呐喊。

三、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贡献与缺陷

1.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理论贡献。要对孟德

斯鸠政体理论进行准确定位 ,必须对政体学说的发

展作一个简单梳理。西方存在十分丰富的政体理

论。亚里士多德较早地深入系统研究了政体问题 ,

他划分政体的基本标准有两个 :一是按照最高治权

的执行者人数的多少 ,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

共和政体 ;二是按照实行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

全邦的共同利益 ,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 ,

前三类政体的相应的变态政体分别是僭主政体、寡

头政体和平民政体[6 ] (P133 - 134) 。此外他还提出国

家的三种职能和法治问题。在古罗马时期 ,波里比

阿因袭了亚氏的政体分类学说 ,还提出了政体循环

论、混合政体理论 ,以及从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中

所提炼的分权制衡理论。中世纪的阿奎那的政体

论基本上是对亚氏政体理论的翻版 :他以行政管理

者的数量和“正义”(致力于公共利益) 与否作为标

准[7 ] (P46 - 47) 。马基雅维利在政体的问题上首先承

袭了亚氏的分类方法 ,尽管从需要和功利的角度出

发 ,认为在当时的意大利应建立一个君主独裁专制

的政体 ,但他同时被波里比阿的理论所吸引 ,赞赏

混合式共和政体[8 ] (P25) 。洛克认为 ,“制定法律的

权力 归 谁 这 一 点 就 决 定 了 国 家 是 什 么 形

式”[9 ] (P81) ,以此他把政体分为四种类型 ,即民主

制、寡头制、君主制和混合制。他反对世袭君主制 ,

赞成君主立宪制 ,认为它属于民主政体类型。与此

相适应 ,洛克提出了把国家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

执行权和对外权的“权力分立论”,执行权和对外权

是辅助性的 ,隶属于立法权。

综观孟德斯鸠之前思想家们的政体理论 ,可以

发现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发现总结了现实存在

的不同政体并按照他们认为适当的标准对其进行

分类、鉴别优劣 ;洛克之前人们接受了亚氏的分类

标准 ,基本停留在为封建社会选择和修饰的框架

内。洛克将立法权的归属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前

所未有 ,而其“权力分立论”更是一个突破。这两者

的思想进路都符合法治的走向 ,所以对后世思想家

影响极大 ,但由于洛克思想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

以及其政治上和世界观上的妥协性 ,决定了上述思

想存在不少相互矛盾的观点 ,损害了其思想的科学

性。这样 ,为政体理论集大成和为资本主义政体理

论奠基的任务就落到了孟德斯鸠身上。

将上述理论和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 ,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

它不仅吸收、提炼了前人思想中的“真理的颗粒”,

而且发现、总结了前人没有论述的、隐藏在政体形

式中内在的“合理内核”,并将之系统化 :第一 ,他确

立了新的政体分类标准。虽然他并没有像亚氏那

样提出明确的分类标准 ,但从其表述可以看出其遵

照了两个尺度 :统治者的多寡和有无法治。他敏锐

地发现统治者的多寡并不能决定政体的优劣 ,而

“有无法治”才是最主要、最本质的依据。在这一点

上 ,孟德斯鸠不仅突破了政体的传统理论 ,也吸收

并超越了洛克的思想。第二 ,在共和政体上 ,孟德

斯鸠也不同于前人。在欧洲的传统意义上 ,共和政

体一般指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 ,而孟德斯鸠却把

共和政体分为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

治的民主政体 ,这暗含着政体多样化的思想。这种

创造性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后人的思想 ,而美国人正

①维尔认为 ,孟德斯鸠的依法裁判的观点来源于英国内战时期的利尔伯恩和哈林顿的著作 ,坚持正当

程序流行于 17 世纪的英国。(参见 [英 ]M·J·C. 维尔著 ,苏力译 :《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第

82 -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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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此启发创造了自己特殊的政体形式。第三 ,孟

德斯鸠对政体优劣的论述有崭新的视野和标准 ,对

后人启发很大。如他积极赞扬“联邦共和国能够

抗拒外力 ,保持它的威势 ,而国内不致腐化 ;这种社

会现实 ,防止一切弊害”[1 ] (P131) 。他的这一观点被

汉密尔顿接受 ,成为美国联邦立宪的依据[10 ] (P42) 。

他对共和政体中民主的论述、满足了当时资产阶级

建国的需要 ,美国因此首次出现了有美国特色的

“二元的民主”[11 ] (P54) ;第四 ,孟德斯鸠发现总结了

与政体密切相关的分权和自由理论 ,并进行了天才

般的设想与经典论述 ,被后人奉为圭臬。相对于洛

克以及其他前人而言 ,他关于三权分立于权力制衡

的观点 , 尤其是对司法权论述明显是一个创

造[5 ] (P81) 。第五 ,孟德斯鸠关于政体原则论述 ,强

调了政体形式和实质的统一性问题。其“各种政体

的腐化几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的观点 ,到

现在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①。

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贡献不仅从其与前人的

比较中得出 ,从其对后者的影响也可以看得十分明

显。潘恩和他一样推崇代议制政体 ;汉密尔顿坚持

并发展了其“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的观点 ;康德的

政体三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沿袭了孟德斯鸠的

理论 ,后来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的政体理论是建

立在对“三权分立”的借鉴和批判的基础上的。

2.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现实贡献。全面反映

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学术巨著《论法的精神》一出

版 ,在欧洲引起轰动。其理论不仅成为资产阶级反

封建、反暴政和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利器 ,而且“最

大的影响是他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世界基本社会

理论 ———‘宪政论’的主要组成部分”[1 ] (P25) ,因而

具有明显的政治纲领的色彩。法国革命和美国革

命虽然最后都没有走他指引的君主立宪的道路 ,但

都把他主张分权、法治的思想分别载入法国《人权

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美国的政体被认为是孟

德斯鸠政体理论的现实再现 ,而“世界上大多数地

方的人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感受到美国宪政

的影响”[13 ] (P535) 。这样 ,吸收了英国思想家理论精

华并以英格兰政体为蓝本的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 ,

经过美国和欧洲的发展 ,“就不再是一种英国的理

论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关于立宪政府的普适标

准”[5 ] (P90) 。这一点在现代各国宪法中体现得十分

明显。

可见 ,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是与西方古代、中

世纪和近代政体学说一脉相承的。它吸收了前人

的思想养分和已有政体的合理颗粒 ,厘清并强调了

政体中的一些关键因素 ,创造性地集政体理论之大

成 ;其理论又为后人极力推崇和发展运用 ,并设计

出以美国联邦共和政体为代表的、崭新的、富有朝

气的现实政体形式。可以说 ,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

是一种承上启下的理论 ,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后世的

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3.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缺陷。由于阶级出身

和时代限制 ,孟德斯鸠思想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 ,孟德斯鸠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的经验主义基

础之上的。对历史经验的归纳难免会被现象所迷

惑 ,而抽象理性和具体分析难于调和 ,进而会作出

武断的解释。比如他对政体与国家疆域大小关系

的论断就夸大了自然环境对法律的作用 ,这一论断

形成“传统智慧”[14 ] (P9) ,对后来的其他国家的政体

选择和创建带来很大误导。其二 ,孟德斯鸠一方面

“认为共和政体是最佳政体 , 也是惟一好的政

体”[15 ] (P342) ,但在宪政上却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

宪制 , 认为它是“现今惟一优良的和有效的政

体”[15 ] (P343) ,这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妥协性 ,但也可

能是有对君主依赖的“公民感情”[16 ] (P74 - 76) 因素的

影响。另外 ,他鄙视、不信任人民群众 ,看不到人民

群众的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所提出的

分权 ,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妥协的“阶级

分权”。

这些都与法国当时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不相吻

合 ,所以 ,法国大革命虽然一度采用他的理论 ,但最

终采取了平民出身的卢梭的彻底的革命学说。

四、结语 :思想与方法的启迪

孟德斯鸠在政体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主要缘于 :善于总结和吸收前人合理思想而又不囿

于前人的理论 ,敏锐地发现并总结现实政体的精

髓 ,进行适当的理论创造和制度设计。所以 ,他贡

献给后人的 ,不仅是到现在为止政治理论和实践都

不能否定其有效性[17 ] (P216) 的某些政体理论 ,而且

他还在方法上给后人于极大的启迪。有人认为 ,政

治学说史分为政体总结、政体选择、政体设计和政

体完善四个阶段[12 ] (P12) 。事实上 ,这也可以看作

是政体研究和实践的几种方法或思路 :发现、总结

①有学者认为 ,在对政体的研究和论断中 ,存在着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参见徐祥民等 :《政体学说

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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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理论和实践汲取其精髓是政体研究和政体建

设的基本功 ,以此为基础的政体选择 ———政体完善

是可行之路 ,政体设计是更高的境界 ,单纯的政体

选择难有建树并可能遭致失败。而孟德斯鸠恰好

运用了其中几种较好的方法 :发现并总结政体的精

髓、构思并设计理想的政体形式。这种观点从政体

学说史的发展以及政体建设实践上来看 ,似乎也可

以得到证明 :亚里士多德以发现和总结客观政体这

样的奠基性工作而名垂青史 ;孟德斯鸠之前的其余

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囿于亚氏的结论 ,忙于选择和论

证政体而无大的成就 ;孟德斯鸠以发现总结政体的

新精华并合理设计政体而载入史册 ;美国的政体在

许多方面是现代政体研究的最佳个案 ,也是得益于

“《联邦党人文集》为这部宪法所作辩护是从设计者

视角出发的社会科学的楷模 ⋯⋯宪政社会科学的

最终产物不仅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更佳理解 ,而应

是一种明确的建设型的社会理论”[18 ] (P19 - 20) 。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性的问题层出不

穷。有的学者认为 ,尽管其原因各不相同 ,但主要

原因在现代宪法本身 (宪法中的原理和规定已无法

适应) ,当前的宪法和宪政必须面对第三个转折

期[19 ] (P164) 。可以说 ,世界范围正面临着一场深刻

的宪政制度改革。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社会也处于深

刻的变革时期。当我们在进行制度建设时 ,不能是

对已有理论和制度的机械照搬和移植 ,因为“如果

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

只是非常凑巧的事”[1 ] (P6) 。正如同美国宪法一样 ,

“好像能工巧匠制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

财 ,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是处的美丽艺术

品”[20 ] (P186) 。200 多年前 ,受孟德斯鸠影响的汉密

尔顿提出了人类“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

个良好的政府”[10 ] (P3)的政治理论 ,“对人类文明来

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 ] (P46) 。今天 ,我们的制度

建设也必须是在对已有理论和制度进行深入的分

析、过滤、鉴别、总结的基础上 ,发现其合理内核 ,然

后再进行选择、本土化改造和完善 ,或者直接进行

本土化的制度设计 ,切忌囫囵吞枣式的“拿来主

义”。这或许是在总结、反思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

先贤们的思想时可以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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